

玉溪市公安局关于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一次会议
第19号提案的答复
张敏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市政道路建设阻碍交通的提案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理顺交通管理体制，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
（一）针对“福寿街改造为双向通行后，出租车司机不知晓”的问题，玉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及时改造了该路段的标志、标线，并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发布宣传公告。
（二）进一步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，推进中心城区交通管理工作水平。一是做好公告提示。严格依法依规对调整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提前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新媒体等向全社会进行公告，并在相应路段设置交通标志牌，提高广大市民知晓率。交警直属大队指挥中心每天通过玉溪人民广播电台（FM102.4）对

玉溪中心城区的路况信息进行实时播报，市民可通过广播实时获取道路通行信息，并及时调整出行路线及出行方式，有效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给市民带来的不良影响。二是全面启动城区“大喇叭”宣传倡导文明交通。分析总结重点路段堵点、乱点成因和广大交通参与者容易出现的不文明交通陋习，录制成音频，在10个主要路口设置了“大喇叭” 扩音设备，在10辆巡逻警车，55辆警用摩托车安装扩音设备，定点与流动相结合进行滚动播放，向过往市民宣传遵守交规，倡导礼让行人、走人行横道、勿翻越中心隔离设施等，强化市民的文明出行意识，为创文创卫营造良好宣传氛围。三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体平台传播优势，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等主题宣传活动，弘扬文明交通良好风尚，引导广大市民拒绝违法、文明出行。四是曝光不文明交通违法行为。依托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微博、微信等平台，设置交通违法曝光台，组织媒体记者随警作战，定期将不文明交通行为向社会曝光，促进市民文明交通意识的养成。五是交通安全从娃娃抓起，以少年交警活动为载体，与家庭、社会紧密配合，组织中小学生到交警直属大队开展“警营开放日”活动，普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，提升文明交通安全宣传的社会效应。
二、加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，鼓励低碳出行。
近年来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我市中心城区汽车数量快速增多，车辆停放以及市民安全、便捷出行问题日益突出，加上正在建设国家“海绵城市”工程，市政施工造成道路拥堵。因此，当前玉溪市公安局联合相关部门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向市政府建议争取出台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实施意见》，积极落实相关优先发展城市公交政策，统筹城乡道路客运发展，合理优化公交线路，积极推广新能源车辆，引导市民绿色出行。二是尽快完成城南客运站枢纽中心投入使用；推进东部公交换乘枢纽站的建设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压力。三是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合理设置公交站台、出租汽车待客泊位；从严查处出租汽车驾驶员沿街揽客、不按规定停放待客等突出问题；督促公交车驾驶员严格按操作规范进、出站，顺序停放车辆，杜绝发生不文明的交通行为。四是开展文明行车、绿色出行宣传活动。利用公交出租车辆电子屏幕滚动播文明行车、绿色出行的公益广告，营造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文明行车、文明礼让浓厚的宣传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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